附件1：响应文件一览表
响应文件要求一览表
	序号
	文件名称
	要求说明

	1
	投标报价函
	报价不得超过采购控制价，格式后附。

	2
	律所基本情况
	提供执业许可证、负责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、负责人授权委托书、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律师人数证明材料（提供本所律师执业证复印件或司法局证明材料）。

	3
	企业征信
	投标单位三年内（本项目投标截止日止倒算）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纪和严重失信记录。
提供通过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或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查询信用记录的截图。
（相关信息以采购期间的查询结果为准）

	3
	同类项目业绩
	服务业绩相关要求：
（1）合同时间：自2023年1月1日起至本项目投标截止之日止。
（2）合同类别：
1）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法律服务业绩（服务业绩期限≥1年）；
2）两个及两个以上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类业绩。
（上述合同类别符合其中一项即可，不要求全部符合。）
提供业绩合同关键页(包括但不限于合同的项目名称、服务内容、服务期限、签订日期、合同双方盖章页、服务团队成员姓名等)，如合同关键页不体现关键信息的，则还需提供服务对象出具的盖章(公章)证明文件

	4
	项目负责人执业年限
	提供司法局证明或其他有效证明复印件。

	5
	项目团队工作经验
	提供司法局证明或其他有效证明复印件。

	6
	本项目的服务方案
	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对本项目的理解、服务保障、服务流程，服务人员配置、响应时间、服务态度承诺等。

	7
	承诺函
	[bookmark: _GoBack]格式见附件。

	8
	龙岗区进一步规范政商交往行为告知书
	格式见附件。

	9
	报价人认为需要加以说明的其他内容
	如有。


备注：以上提供资料均须加盖公章，装订成册，并加盖骑缝章。

